
結核病於醫療院所之個人防護及結核病於醫療院所之個人防護及
 

院內感染預防控制與處理院內感染預防控制與處理

99年結核病個案管理專員教育初階訓練



醫療機構內的結核病傳播醫療機構內的結核病傳播

發生的危險性取決於下列因素發生的危險性取決於下列因素
– 醫療機構內的結核病盛行率

– 社區內的結核病盛行率

– 服務的病人族群民眾

– 特定科別或進行特定檢查的醫療照護者
 (Health-care worker)

例如支氣管鏡、插管、抽痰、引發飛沫產生之檢
查、解剖等，工作時與上述檢查有近距離接觸者
售結合並傳染的危險性較大。

– 院內感染管制措施執行的效率



歷年結核病新案就醫行為趨勢圖歷年結核病新案就醫行為趨勢圖

全民健保後，TB病患逐漸往一般醫療院所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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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院內感染原因造成院內感染原因

罹患肺結核或喉部結核的病患延遲診斷或沒有
被診斷出來

– 可能原因：非典型病例，醫師對肺結核病人之懷疑
 指數過低，實驗室報告延誤等

肺結核病人沒有合適的隔離

– 可能原因：隔離病房不足，隔離病房未符合標準，
 病人沒有遵照隔離原則而擅自離開病房等

肺結核病人沒有接受適當的抗結核菌藥物治療

– 可能原因：藥物敏感性試驗報告延遲，醫師未依照
 結核病治療指引的建議，未進行都治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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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面臨之問題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面臨之問題

同時感染，進入結核菌潛伏期者，不一
定同時發病，造成院內感染不易發現而
被輕忽。

同時發病者，不一定源自同一暴露，造
成感染因果關係不易判定．

非結核分枝桿菌（NTM）的干擾，造成
某些特定族群的結核病診斷不易．



結核病感染管制策略結核病感染管制策略
目的：降低醫療機構工作人員、病患、義
工、訪客及所有其他人員感染結核菌的危險
性。採行之策略依序如下：

–行政管理
 

:
 

可以降低健康照護人員(院內工
 作人員，尤其是醫護人員)與病人間的暴露機
 會。

–環境控制：降低傳染性飛沫的濃度

–個人呼吸道防護：在前兩者仍不能充分減低
 飛沫濃度時，個人呼吸道防護可以保障在區域

 內健康照護人員的安全



行政管理項目行政管理項目
指定結核病感染管制之專責人員

危險度評估，制定結核病之院內感染控制計劃

定期舉辦醫護人員的教育訓練、諮詢

確定實驗室診斷報告能及時通報陽性報告

制定對可疑個案實施訊速確定之隔離、診斷步驟
及治療程序

針對有可能暴露於結核病患的員工，評估其風險
並定期檢查

監測醫護人員實際工作狀況，例如正確戴口罩、
確實維持房門隨時關上

張貼標語強調咳嗽禮節與呼吸道衛生的重要性

早期診斷，適當隔離



結核病的院內感染控制計畫結核病的院內感染控制計畫

界定結核病院內散佈的危險性

執行醫院HCW的篩檢工作

評估來院病人HIV的盛行率

評估健康照護人員相關議題的教育訓練需求

針對特定區域訂定結核病感染控制的規範

訂定計畫執行的時序圖(甘特圖)及資源需求
(含經費與人力)



醫院人員管控對象醫院人員管控對象

健康照護者(HCW)
– 專業:醫師、護理人員(含醫師助理、研究助

 理)、檢驗、檢查人員

– 非專業：行政人員(一線、非一線)、看護
 工、清潔工、洗衣工、各類實、見習人員、

 外包廠商相關人員、義工

病患及親屬

其它臨時出入人員宗教及慈善人士其它
(外送、推銷⋯)



未經防護的意外暴露處理原則未經防護的意外暴露處理原則

立刻隔離指標個案、安排相關檢驗，並給予
適當治療。

暴露者處理原則：針對人、時、地等三面相
分別進行下列工作：
– 界定指標個案之活動區域。

– 依上述界定區域，界定指標個案之可能接觸者。

– 針對每一接觸者，界定其暴露所發生之日期。



醫院健康照護人員定期結核菌素測醫院健康照護人員定期結核菌素測
 驗篩檢作業原則驗篩檢作業原則

每一新進HCW於開始工作前接受職前結核菌素測驗，如
呈陽性反應，院方須調查其是否具結核病症候，並安排必
要之後續檢查以排除活動性結核病之可能性。
TST陰性的健康照護人員，每年需定期接受結核菌素測
驗。為能及早發現院內感染事件，本定期測驗最好固定於
該員工之生日或就職日個別零星進行，避免大規模集體辦
理。
一旦結核菌素測驗陽轉，建議針對其他本為陰性的共同工
作健康照護人員進行測驗。如同時陽轉，則應視為院內
感染事件，進行流行病學調查，並追查感染源。如其他健
康照護人員未隨同陽轉，本次陽轉則可視為單一感染事件
（無法排除院外感染）結案，比照新進HCW陽性反應辦
理診斷及治療等相關事宜。

暴露往往超過三週

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指引



未經防護的意外暴露的處理未經防護的意外暴露的處理

意外暴露日距調查日如超過3週，建議以結
核病症候定期篩檢接觸者，視需要安排後續
檢查（如胸部Ⅹ光及驗痰）即可，為此類接
觸者安排結核菌素試驗已無意義。

– 有呼吸道症狀者立即驗痰並照CXR，無症狀
 者一般建議在1個月內及12個月時追蹤CXR 

(12個月相當於醫院工作人員年度篩檢)。

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指引



肺結核病患之醫院接觸者定義及檢查對象肺結核病患之醫院接觸者定義及檢查對象

院內接觸者定義：

– 指標個案為痰陽之肺結核個案

塗片陽或塗片陰培養陽性個案

– 於可傳染期間一天接觸8小時以上或累計達40 
（含）小時以上

– 未經適當防護下接觸指摽個案

未配戴N95口罩(含)以上等級防護裝備

接觸者列管對象：

– 同病室的其他病人及其照護家屬

– 醫院工作人員、看護及常駐人員(含外包人力)
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

 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

 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結核病可傳染期的定義結核病可傳染期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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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可傳染期結核病可傳染期((圖示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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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端提供接觸者名單與檢查結果
– 醫院工作人員

每年按規CXR檢查，並追蹤列管2年
接檢結果應主動告知地方衛生主管機關

– 由公衛端進行登錄及其他必要的追蹤

– 住院中之同病室病人及其照護家屬

公衛端進行相關接觸者檢查事宜
– 依院方提供之名單
– 確實落實接觸者衛教
– 協助開立接觸者轉介單

同病室已出院病人及其照護家屬
離職員工

– 將檢查結果登錄TB系統之接觸者追蹤欄位上

肺結核病患之醫院接觸者定義及檢查對象肺結核病患之醫院接觸者定義及檢查對象

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

 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99年度醫院感染控制查核

 作業查核基準及評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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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措施的成效評估感染控制措施的成效評估

感染控制計畫執行過程的監控可以藉由回溯分析院內每一
新發結核病人的病歷資料，取得下列指標，以掌控感染控
制計畫的成效：
– 病人住院至開始懷疑其可能罹患結核病的時間差。

– 病人經懷疑可能罹患結核病至為其開立痰抹片抗酸菌染色檢驗單

 所需的時間。

– 病人第一次驗痰，從開立檢驗單至實驗室簽收檢體所需的時間。

– 實驗室簽收檢體至發送檢驗報告所需的時間。

– 實驗室發送檢驗報告至病人開始用藥治療的時間差。

上述五項指標只要發生異常的延遲，都將增加結核菌院內
散播的危險，建議院方可定期掌控，並儘可能將每一指標
時間壓縮到最低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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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的控制環境的控制(Engineering controls)(Engineering controls)
目的為預防及降低結核菌之傳播

– 最簡單經濟的方法是善用開窗通風法

– 獨立空間內使用機械通風（例如抽風窗扇、通風排氣系
 統）以產生負壓，阻止污染的空氣進入走廊和其他周圍環

 境。
獨立空調之負壓隔離病室，房門必須保持關閉，最好是單人房。

– 污染空氣的排除
每小時氣體交換6-12次以上；利用過濾清淨空氣(HEPA filter)或
紫外線照射消毒法去除污染物質

– 空調設備應能防止鄰近社區的汙染

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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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風：開窗時周圍空氣自由的進出

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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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壓房間氣流示意圖，空氣從屋外進入透過病人的床，廢氣被排到很

 遠處門下方的空氣流動方向：相對於走廊(前室)的負壓

結核病院內感染控制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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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空氣入口應距排風口15.3m以上

排風管經HEPA過濾高速衝出(>15m/sec)
排氣煙囪高於樓頂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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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照護人員的定期篩檢健康照護人員的定期篩檢

新進人員需檢查胸部X光

所有與病患直接接觸之醫療相關工作人員及其
他常駐工作人員(含外包人力)，需定期進行胸部
X光檢查，並有檢查追蹤及異常處理紀錄。(列於

99年度醫院感染管制查核基準7.3)

胸腔科及感染科病房或其他高危險區醫護人員
建議最好每半年一次胸部X光檢查。

長期咳嗽、發燒或疑似感染肺結核醫護同仁，
須主動通報感控室並監測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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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應使用呼吸防護設備？何時應使用呼吸防護設備？

進入確定或疑似傳染性結核病患之隔離病室。

執行會誘使病人咳嗽或產生噴霧之措施

– 氣管內插管及抽吸，抽痰，支氣管鏡，噴霧治療等

處於未設有避免吸入傳染性空氣飛沫之空調控
制裝置的地區，包括在緊急狀況下轉送可能有
傳染性結核之病患，及提供傳染性結核病患緊
急手術與牙科方面之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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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呼吸防護設備個人呼吸防護設備((PPE)PPE)——(1)(1)
一般外科口罩只能阻止4mm以上之顆粒通過，
對結核病無防護效果。

美規:N95；歐規:FFP2 以上等級PR表示可在無
油煙霧環境下可過濾95%空氣微粒

檢驗發現N95 PR對如同結核菌大小之細菌具有
超過99.5%之過濾率。且結核菌不能在N95 PR
上生長，也不能由N95 PR 上移除而回到空氣中
造成傳染。

所以照護高危險單位之醫護工作人員應配戴N95
以上之適當呼吸道防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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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配戴正確的配戴N95N95口罩口罩

配戴前應確認口罩之完整
性、乾燥性。

選擇適合臉型大小的口
罩。

請確實調整鼻樑夾。

每次配戴完成後須立即執
行密合度檢測。

呼吸變困難、口罩有破損
或扭曲、或不能維持較貼
合的臉部配戴時，必須馬
上更換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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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過濾罩杯式口罩正確的穿戴方法微過濾罩杯式口罩正確的穿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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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聚集感染事件發生聚集感染事件(cluster)(cluster)的機率不大的機率不大

結核菌感染不易發生

– 結核菌感染通常具備下列兩項因素：

細菌（大小約1-5μm）包裝在剛好會掉到肺泡的飛沫中

宿主肺泡巨噬細胞免疫能力不敵結核菌的毒性或數量

同時感染者，不一定同時發病，感染事件不易判定

同時發病者，不一定來自同一暴露，感染的因果關

係不易鑑定

因NTM的干擾，某些特定病患的結核病診斷不易



29

疑似聚集事件潛藏大規模傳播疑似聚集事件潛藏大規模傳播

社區中有未經診療的傳染性個案

多名接觸者受到暴露

傳播地點可能眾多

暴露環境情形可能促使傳播加劇

暴露後的時間足以使感染發展為疾病

接觸者檢查落實度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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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定義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定義

同時符合下述人時地三項條件者

– 人：兩個（含）以上為確診結核病人。指標個案應為痰塗片

 陽性或痰培養陽性之肺結核病人。

– 時：個案通報時間間隔在一年（365天）內；間隔一年以上者

 不列為疑似聚集感染，依第六章結核病接觸者檢查處理。惟

 有明確新事證顯示可能為疑似聚集感染事件時，仍應依本規

 範處理。

– 地：與個案於生活與工作、學校有密切接觸：

學生／導師：同系同班同學及導師

職場／教職員：同一辦公室同仁

學生宿舍／職場宿舍：同寢室室友

醫院或長期照護機構：同病房住院病人、醫院工作者

2009年結核病工作手冊第十二章

 

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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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工作者被通報結核病之疫調措施醫院工作者被通報結核病之疫調措施

依94年9月9日衛署疾管核字第0940015522號函「醫院工作
者」被通報為結核病（含疑似），醫院應於完成法定通報
七天內，填列「結核病列管族群個案（醫院工作者）防疫
措施調查表」(附件12-1 )，逕送縣市衛生局專案列管。

– 「醫院工作者」之定義為醫療院所之醫事人員、實習者、行政人

 員、委外駐點人員及看護（工）。

– 如醫院通報之個案係該院工作者，醫院應於通報後七天內完成前述

 事項；如個案為衛生機關系統偵測後主動告知醫療院所者，亦應於

 接獲通知後七天內完成前述事項。

– 醫療院所填列之資料，逕傳所在地縣市衛生局進行審查。縣市衛生

 局應於三天內副知醫療院所及疾病管制局該管分局備查。

– 若通報個案於七天內依新佐證排除結核病，則得免填上述文件，但

 應循程序辦理排除診斷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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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核病列管族群個案（醫院工作者）防疫措施調查表結核病列管族群個案（醫院工作者）防疫措施調查表

2009年結核病工作手冊第十二章

 

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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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通報監測通報監測

當接獲各單位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通報時，疾病管

制局第三組、疾管局分局及縣市衛生局應互相知會

當各個院所個案通報詳實，衛生所疫調（確診個案活動

地）落實並鍵入「中央傳染病追蹤管理系統」，系統才

能偵測到異常，縣市衛生局亦應時常追蹤「結核病群聚

事件監測表」之清單，協助處理疑似群聚事件，並上報

疾管局分局

如系統未能偵測到異常，而醫院個案管理專員或感染控

制人員發現異常，應主動連絡衛生局請求協助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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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疫情初判分析疫情初判分析
縣市衛生局
– 將與發生單位聯繫

– 蒐集並彙整病患臨床資料，撰寫疫調報告，交由疾病管制局進行初

 步研判

「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病患清單」

「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疫情調查報告格式」

– 需針對個案心理衛生輔導

– 評估是否有立即隔離之必要性

疾病管制局
- 研判是否符合疑似聚集，尋求專家、「結核病診療諮詢小組」協助

- 將衛生局提報之疫調報告上傳至「重要或群聚事件疫調報告平台」登

 錄系統

-經菌株比對確認聚集時，於一週內召開專家會議，依決議訂定後續追

 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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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結核病聚集感染事件疫情調查報告格式 
修訂日期：2009/01/19

1.個案調查： 
(1)基本資料—身分證號、性別、年齡 

學校：班級、系所、社團、有否補習、打工…等，上課及工作時間分佈 
軍人：服務單位、職稱、工作性質、下班後社交活動…等 
人口密集機構病患、住民：入住機構日期及原因 
醫院工作者：服務單位、工作性質、職稱…等，另須填寫「結核病列管族群個案（醫

院工作者）防疫措施調查表」，並於 7 日內回覆所屬疾病管制局該管分局。 
(2)本次疾病情形—結核病暴露來源、臨床症狀、細菌學檢查（塗片價數、培養、鑑定、藥

敏）、影像學檢查（肺部有無空洞）、病理檢查部位…等檢查日期及結果 
(3)目前醫療處置—各項複查結果、結核病用藥情形（目前照護院所、開始用藥日、用藥種

類、劑量）、相關處置（插管、隔離措施等）、病情恢復情形…等 
(4)過去病史—結核病史及治療史、其他慢性疾病史及用藥史、吸菸史、家族疾病史…等 

 
2.環境調查： 

(1)建築型態— 
實地勘查之環境樓層分布情形（需檢附平面圖） 
班級或辦公座位、病房床位安排；班級或工作類型、醫院收治病患種類 
通風情形（開窗情形、獨棟中央空調或單一冷氣） 

(2)個案暴露之環境調查— 
與指標個案接觸情形，共同相處之時間、頻率等（個案傳染期以症狀發生前 3 個月

至治療後 2 週為範圍） 
通報個案傳染期前後曾出入於哪些活動空間、環境（如寢室、教室、辦公室等） 
上述環境中，通報個案及接觸者共同暴露之環境為何 
共同暴露之環境內，其座位、床位等彼此之距離 

 
3.接觸者調查： 

(1)接觸者總人數 
(2)接觸者基本資料—身分證號、性別、年齡 
(3)接觸者與個案關係、接觸頻率、期間 
(4)接觸者是否曾為結核病個案 
(5)接觸者檢查日期及結果 
(6)接觸者有否疑似結核病症狀（發燒、咳嗽 3 週以上…等） 

 
4.目前該單位之防護措施、需衛生單位協助項目 

 
5.本案衛生局目前之介入措施、疫調及衛教宣導情形 
 

附件 12-3

疫情調查報告格式疫情調查報告格式

個案調查

環境調查

接觸者調查

防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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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現場疫調、採檢複驗現場疫調、採檢複驗

衛生局應負責針對通報個案採痰（以原始痰液為優），並聯繫疾病管

制局「聚集感染事件處理合約實驗室」進行痰塗片抗酸菌染色檢查、

核酸增幅檢驗及痰結核菌培養鑑定檢查

醫院通報時如已有培養結果（包含保留菌株），衛生局應負責追查分

離菌株下落，取得菌株，送「研究檢驗中心分枝桿菌實驗室」進行分

子分型檢查工作

– 核酸增幅檢驗之目的為排除NTM的可能性

– 以痰塗片陽性檢體中價數最高的該件檢體進行送驗為原則

– 如痰塗片陽性但核酸增幅檢驗陰性應高度懷疑NTM。

疾病管制局該管分局應會同專家、「結核病診療諮詢小組」，至發生

地現場勘查，並協助聯繫「聚集感染事件處理合約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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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結核病防治工作手冊「第六章結核病接觸者
檢查」辦理

確認為聚集感染事件時，依據專家會議決議所
訂之接觸者追蹤範圍及方式執行

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接觸者檢查接觸者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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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評估隔離狀況評估隔離狀況

以衛生局採檢複驗之痰塗片檢查結果作為
通報個案是否應隔離治療之依據，若個
案：

– 痰塗片陰性
不必隔離，但應依臨床醫師判斷決定是否給予抗結核
藥物。

– 痰塗片陽性
已規則接受都治抗結核藥物治療滿二週，不必隔離。

接受都治抗結核藥物治療未滿二週、或不規則服藥，
應要求隔離都治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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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結果研判結果研判

綜合臨床症狀、痰結核菌培養、鑑定、核酸增
幅檢驗、分子分型結果及胸部Ⅹ光
– 確定聚集感染：須至少取得2位個案菌株，經分子

 分型比對吻合

– 可能聚集感染：餘未能以分子分型判定，但經專案
 小組認為有流行病學相關無法排除者

– 排除聚集感染：若經專案小組認為沒有流行病學相
 關且所有可得之菌株比對皆無關，則可予結案

– 未被排除之案件，最後一例具流行病學相關之個案
 被通報後，經追蹤該機構一年皆未再有流行病學相
 關個案被通報者，方可終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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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聚集感染確定聚集感染之特別處置之特別處置

透過專案小組，釐清可能的共同暴露。

有時無法得知共同傳染源，但可依流行病學關
連及分子分型方法確知是否有共同暴露。

根據共同的暴露時間、地點，依投石入池原則
擴大接觸者檢查。

– 每一位確診個案的接觸者檢查皆應完成。
若疑似聚集感染被偵測到的時點，接觸者已散居各地，疾
病管制局該管分局間應橫向聯繫，輔導轄區衛生局完成接
觸者檢查。接觸者已離開台灣者，可會請疾病管制局第七
分局協助聯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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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醫療機構疑似聚集事件判斷原則疑似聚集事件判斷原則
塗片陽性，要考慮是否檢驗試劑遭污染、判讀技術是否
正確，應設法取得原始玻片再次觀察

培養陽性，應仔細觀察菌落、計算細菌生長速度，判斷
是否為NTM，並排除檢體污染的可能性

MGIT培養陽性報告應經塗片抗酸菌染色檢查、或配合核
酸增幅檢驗確認

核酸增幅檢驗應針對塗片抗酸菌染色陽性檢體、或業經
分離的菌株執行，塗片抗酸菌染色陰性之痰液檢驗敏感
性恐偏低

使用呼吸器病人應高度懷疑NTM感染

※在診斷排除前，仍應依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視同確診個
 案辦理隔離治療、疫情調查、及接觸者檢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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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醫療機構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
 --疫情初判、疫調複驗疫情初判、疫調複驗

疫情初判分析

– 先依前項判斷原則作初步研判

– 餘同ㄧ般疑似聚集事件處理

現場疫調、採檢複驗

– 聯絡各院委託檢驗之實驗室取得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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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醫療機構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評估隔離狀況評估隔離狀況

移置呼吸道隔離病房、聯繫轉院、指定隔離治療

在完成指定隔離作業前，縣市衛生局應先要求醫院不得

隨意轉出病人，醫院自行檢驗為陰性之其他接觸者病

人，亦視同疑似個案不得任意轉出。並依下列原則進行

臨時隔離，避免感染繼續擴散

– 病人先移置獨立病室，該室若無負壓設備，則關閉空調、開窗。

– 要求結核病人戴外科口罩，如為使用呼吸器病人，呼吸器空氣出

 口應加裝可過濾結核菌之裝置，並使用密閉抽痰裝置，避免病人

 直接吐氣、咳嗽於室內空氣。

– 進出之醫護人員及照顧病人之人員均應佩戴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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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醫療機構疑似聚集處理疑似聚集處理
 --結果研判及後續疫調結果研判及後續疫調

接觸者檢查
– 對象

個人呼吸防護設備不全之醫院工作者。
長期照護病人之家屬（不包括短期探視之家屬）。
同病室之其他病人（不包括使用密閉抽痰裝置呼吸器之病
人）。

– 檢查方式
先安排胸部Ⅹ光檢查、未滿13歲兒童應同時安排結核菌素測
驗。
胸部Ⅹ光發現疑似結核病灶者，安排驗痰。
使用呼吸器病人驗痰如塗片或培養陽性，應安排核酸增幅檢
驗，排除NTM之可能性。

結果研判
– 確定聚集感染、可能聚集感染、排除聚集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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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時需擴大接觸者評估何時需擴大接觸者評估

當高度與中度危險者完成評估後發現

– 比預期多的感染或發病

– 有第二波擴散的證據

– 屬低度危險者發病

– 接觸者的結核菌素測驗從陰轉陽

同房

同

 樓

 層

同

 大

 樓

投石入池



員工感染肺結核處理

協助疫情調查

適當隔離

接觸者篩檢，造冊（含：名單、病歷號、
工作接觸日期、總天數、臨床症狀）

持續追蹤管理

隱私保護及接納與關懷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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